
交通部公路局暨所屬機關取得債權憑證管理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4年7月28日交通部路用產字第0940032074號函訂

定發布全文7點 

 中華民國107年1月10日交通部公路總局路用地字第1070003588號函修正

發布第3點至第5點 

中華民國112年9月7日交通部公路總局路秘產字第1120115360號函修正發布 

第3點、第6點、第7點 

 

 

一、為加強債權憑證之管理，確保國有財產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債權憑證之登錄、保管及清理，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要點

規定辦理。 

三、業務單位承辦人應於收到債權憑證時，先檢查憑證內各欄記載有無錯

誤或不符，如有錯誤或不符者，應即函請法院或行政執行機關更正後

影印乙份併案列冊歸檔，正本立即移請出納單位由專人列冊或建檔妥

為保管。 

四、出納單位收到債權憑證時，應列冊妥為保管後通知主計單位據以登帳，

並隨時通知業務單位加強清查。 

五、債權獲償或消滅時，業務單位承辦人應即時通知主計單位辦理實收繳

庫或帳務沖銷，並告知出納單位將該憑證另行抽出，必須辦結後裝訂

成冊歸檔。 

六、債權憑證應隨時清查，每年至少清查一次，其方式如下： 

業務單位承辦人依據案件管制檔及清冊內紀錄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分別函請各級稅捐稽徵機關查明債務人之全國財

產歸戶檔及所得、納稅資料；凡查有可供執行之財產者，應向法院或

行政執行機關聲請強制執行。 

七、業務單位承辦人應於債權憑證時效屆滿前三個月，向法院聲請重新發

給債權憑證或向行政執行機關申請強制執行。



 
 

（機 關 全 銜）債 權 憑 證 清 冊 填表單位： 組科室（科股） 

序號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義務人 身分證字號 移送案號 應納金額 執行費 車號 單號 違規日期 已繳納金額 限繳日期 目前狀態 

              

              

              

              

              

              

              

              

              

              

              

              

              

              

              
 

主管： 填表人：



 

債權憑證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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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暨所屬機關取得債權憑證管理作

業要點第三點、第六點、第七點修正總說明 

交通部公路總局暨所屬機關取得債權憑證管理作業要點於九十四年

七月二十八日訂定，合先敘明。 

為因應交通部公路局組織法業經立法院一百十二年五月十六日第十

屆第七會期第十一次會議三讀通過，完成立法程序，並奉總統一百十二年

六月七日華總一義字第一一二○○○四六七五一號令公布，本機關名稱

已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變更為「交通部公路局」，且所屬機關之名稱亦

有變動，爰修正本要點之名稱及內容。另因行政院組織改造，配合行政執

行單位用語修正，同時訂定電子債權憑證處理方式，修正重點如下： 

一、行政執行單位用語修正。(修正規定第三、六、七點) 

二、訂定電子債權憑證處理方式。(修正規定第三點) 

三、文字誤繕進行修正。(修正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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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暨所屬機關取得債權憑證管理作

業要點第三點、第六點、第七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交通部公路局暨所屬機關

取得債權憑證管理作業要

點 

交通部公路總局暨所屬機

關取得債權憑證管理作業

要點 

為因應交通部公路局組織

法業經立法院一百十二年

五月十六日第十屆第七會

期第十一次會議三讀通

過，完成立法程序，並奉總

統一百十二年六月七日華

總一義字第一一二○○○

四六七五一號令公布，本

機關名稱已由「交通部公

路總局」變更為「交通部公

路局」，爰修正本要點名

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業務單位承辦人應於

收到債權憑證時，先檢

查憑證內各欄記載有

無錯誤或不符，如有錯

誤或不符者，應即函請

法院或行政執行機關

更正後影印乙份併案

列冊歸檔，正本立即移

請出納單位由專人列

冊或建檔妥為保管。 

三、業務單位承辦人應於收

到債權憑證時，先檢查

憑證內各欄記載有無

錯誤或不符，如有錯誤

或不符者，應即函請法

院或行政執行處更正

後影印乙份併案列冊

歸檔，正本立即移請出

納單位集中保管。 

1.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

各「行政執行處」已更名為 

「分署」；另查其他機關債

權憑證管理作業要點，多

使用「行政執行機關」 例

如內政部、經濟部，故參照

修正。 

2.查現行債權憑證新增電

子憑證模式，爰修正取得

債權憑證之處理程序。 

六、債權憑證應隨時清查，

每年至少清查一次，其

方式如下： 

業務單位承辦人依據

案件管制檔及清冊內

紀錄之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營利事業統

一編號分別函請各級

稅捐稽徵機關查明債

務人之全國財產歸戶

六、債權憑證應隨時清查，

每年至少清查一次，其

方式如下： 

業務單位承辦人依據案

件管制檔及清冊內紀錄

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分

別函請各級稅捐稽徵機

關查明債務人之全國財

產歸戶檔及所得、納稅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各

「行政執行處」已更名為 

「分署」；另查其他機關債

權憑證管理作業要點，多

使用「行政執行機關」 例

如內政部、經濟部，故參照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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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及所得、納稅資料；

凡查有可供執行之財

產者，應向法院或行政

執行機關聲請強制執

行。 

資料；凡查有可供執行

之財產者，應向法院或

行政執行處聲請強制執

行。 

七、業務單位承辦人應於

債權憑證時效屆滿前

三個月，向法院聲請

重新發給債權憑證或

向行政執行機關申請

強制執行。 

七、業務單位承辦人應於

債權憑證時效屆滿前

三個月，向法院聲請

重新發給債權憑證或

向行政執行處申請強

制執行。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各

「行政執行處」已更名為 

「分署」；另查其他機關債

權憑證管理作業要點，多

使用「行政執行機關」 例

如內政部、經濟部，故參照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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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債權憑證處理流程圖（修正後） 

 
修正說明：1.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各「行政執行處」已更名為「分署」；另查其他機關債權憑證管

理作業要點，多使用「行政執行機關」 例如內政部、經濟部，故參照修正。 

2.查現行債權憑證新增電子憑證模式，爰修正取得債權憑證之處理程序。 

3.有關業務單位每年至少清查一次債「務」人財產，誤繕為債「權」人，進行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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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債權憑證處理流程圖（修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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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局暨所屬機關取得債權憑證 

管理作業要點第三點、第六點、第七點修正規定 

三、業務單位承辦人應於收到債權憑證時，先檢查憑證內各欄記載有無錯誤或不符，如

有錯誤或不符者，應即函請法院或行政執行機關更正後影印乙份併案列冊歸檔，正

本立即移請出納單位由專人列冊或建檔妥為保管。 

六、債權憑證應隨時清查，每年至少清查一次，其方式如下： 

業務單位承辦人依據案件管制檔及清冊內紀錄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分別函請各級稅捐稽徵機關查明債務人之全國財產歸戶檔及所得、納稅資

料；凡查有可供執行之財產者，應向法院或行政執行機關聲請強制執行。 

七、業務單位承辦人應於債權憑證時效屆滿前三個月，向法院聲請重新發給債權憑證或

向行政執行機關申請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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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憑證處理流程圖 

 


